
臺南市北門區公所違章建築查報單

發文日期字號  104 年 10月  日所農建字第               號

違建人

（公司）

姓名

違建人住

址

違建地點

違建類別 ■新建　□增建　□改建　□修建　

違建情形

完成程度 承包商（人）

發現日期 勒令停工日期字號
年　月  日    工違查字第

號

違建位置略圖 違建及原有房屋平面簡圖 違建及原有房屋立面簡圖

□ 上列建築物違反建築法第二十五條及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第三條暨違章建築拆除認定基

準規定，擅自建造，已填發勒令停工單予以勒令停工。

□ 上列建築物前經本府以　　年　　月　　日　　　字第　　　號勒令停工單勒令停工，未經許可擅

自復工，已填發勒令停工單第二次勒令停工。

□ 上列建築物前經本府以　　年　　月　　日　　　字第　　　號勒令停工單勒令停工，未經許可擅

自復工，經再以　　年　　月　　日　　　字第　　　號勒令停工單勒令停工，仍未聽制止繼續施

工。

□ 上列建築物係拆後擅自重建。

                      此致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臺南市北門區公所

第四聯(藍色)：由查報員自存(永久檔案列入移交)

（民）工拆除01-表一-1/4


